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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提示： 

1、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

永清”），本次担保金额为 6,980 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项目”的投建与运营。 

2、本次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促进衡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建与运营的进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衡阳永

清拟向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以下简称“清洁基金”）申请贷款 6,980 万元，

贷款期限为 3 年期，贷款利率为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5%（最终发放额度及审

核贷款期限以批复结果为准）。清洁基金是由国家批准设立的按照社会性基金模

式管理的政策性基金，其宗旨是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本次申请的贷款预计将采取接受委托贷款等方式进行，由清洁基金通过

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委托贷款，贷款将专项用于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项目，由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董事

会批准的额度内与“清洁基金”或其委托银行签署相关合同等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住 所：衡阳市高新开发区解放大道 19号 

法定代表人：刘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重金属污染防治；火力发电工程的咨询、设

计、总承包服务及投资；环境法律治理设施运营。（以上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涉及其他行政审批的凭相关证件经营）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衡阳永清的总资产 45,363.21 万元，净资产

12,037.09万元。2016年度第一季度尚处于建设期无主营业务收入。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6,980 万元，均为衡阳永清对清洁基金申请的专项贷款； 

保证期间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期限届满为止，暂定为三年。（最终

发放额度及审核贷款期限以批复结果为准）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承接“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项目”，根据项目融资计划，部分资金需要通过项目贷款解决，以推动该

项目的顺利进行。董事会认为，衡阳永清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支持该公司的

发展融资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同意为衡阳永清上述贷款申请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我们一致同意上述担保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认为：永清环保为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衡阳

永清“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投建与运营的资金需求，符合

子公司经营活动需要。衡阳永清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活动控制力强，

此项担保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良影响。 

永清环保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保荐

机构对永清环保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对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提供 25,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

供融资担保，加上为本次贷款 6,980 万元提供的融资担保，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1,980 万元，均为对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的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也无逾期

对外担保。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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